
专职安全员采购需求书（用户需求书）

一、服务内容与要求

1、秩序服务

服务范围： 本项目施工现场全域，涵盖施工作业区、材料堆放区、仓库、办公区、临

时设施区等所有区域的安全生产管理相关服务。

岗位设置与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行业及项目所在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落实项目部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开展日常安全监督检查。

每日对施工工序、机械设备、临时用电、消防设施、防护用品使用、作业人员操作规范

等全面巡查，发现安全隐患立即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整改进度并验证整改结果，建立隐患

排查治理台账。

组织作业人员开展岗前安全培训、安全技术交底、专项安全知识学习，做好培训记录，

确保作业人员掌握岗位安全操作规范及应急处置方法。

对基坑支护、模板支撑、起重吊装、高处作业等危大工程作业全程现场监护，监督专项

施工方案落实，及时制止违规施工行为。

检查消防设施、器材的配置、完好性及有效期限，组织消防应急演练，排查火灾隐患，

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编制、整理安全生产各类记录、台账（安全巡查、隐患整改、培训交底、安全会议等），

定期向项目部提交安全生产工作报表。

参与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分析，协助制定事故处理方案和防范措施，配合做好事故上

报及善后工作。

配合项目部及上级单位开展各类安全生产检查，负责迎检资料准备及现场问题整改落实。

督促施工班组做好文明施工管理，规范材料堆放、施工垃圾清理、现场标识设置，确保

施工现场符合文明施工标准。

人员配置要求：

岗位 人数 工作时长 素质要求

专职安

全员
1人

根据项目施工需求值

守，确保施工现场全

程有安全员在岗

1．年龄 25-55 周岁，身

体健康，无不良记录，无职业

禁忌证。

2．持有效《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C 证）》（建安 / C

证），人证合一，3 年及以上

建筑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管理工

作经验。

3．熟悉建筑施工安全技

术规范、危大工程、临时用电

及消防管理专业知识。

4．责任心强，具备现场处

置、沟通协调及问题解决能力，

能及时制止违规作业。



岗位 人数 工作时长 素质要求

5．熟练使用办公软件，独

立完成安全资料编制、台账整

理及报表填报。

6．持注册安全工程师证

书者优先。

二、人员基本要求（对供应商的要求）

资质合规： 派驻专职安全员持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证）》，人证合一，

证书在有效期内且完成年度继续教育，符合国家及行业资质要求。

背景审查： 供应商对派驻人员进行全面背景审查，确保无犯罪记录、无安全生产领域

不良从业记录，并提供派驻人员近期（3 个月内）县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健康证明。

劳动关系： 派驻人员与供应商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其工资、社保（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所有薪酬福利及相关费用均由供应商全额承担，我方不承

担任何雇主责任。

培训与履职： 供应商对派驻人员开展本项目专项岗前培训，使其熟悉项目施工特点、

安全管理重点及项目部管理制度；派驻人员上岗后严格履行岗位职责，服从项目部工作安排

和管理。

着装与装备：派驻人员工作期间统一穿着符合安全要求的工作服、劳保鞋，佩戴安全帽

及安全员专属标识牌；供应商为其配备卷尺、验电器、灭火器检查仪等必要的安全检查工具。

我方权利： 我方有权对派驻人员进行面试审核和履职考核，对不符合岗位要求、履职

不到位的人员，有权要求供应商在 3 个工作日内更换，更换人员须满足本需求书所有素质

要求。

三、服务标准与考核

服务期： 计划 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0 日，具体以我方通知为准。

考核机制： 我方项目部对派驻专职安全员开展月度考核，考核结果与当月服务费支付

直接挂钩（考核合格全额支付，不合格按考核分值扣减服务费，具体扣减标准双方另行约定）。

考核核心内容：

岗位履职：是否按要求开展日常巡查、隐患排查整改，是否全程监护危大工程作业，有

无脱岗、漏岗情况；

资料管理：安全生产记录、台账、报表是否完整、准确、及时，是否按要求存档；

隐患处置：隐患整改通知下达、跟踪是否及时，隐患整改闭环率是否达 100%；

培训交底：是否按要求组织安全培训、技术交底，记录是否完整，作业人员安全知晓率

是否达标；

违规制止：是否及时有效制止现场违规施工、操作行为，有无因制止不力引发安全隐患

或轻微安全事件；

配合工作：是否积极配合安全生产检查、应急处置等工作，项目部满意度评分；

事故管控：服务期内负责区域是否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实行

“一票否决”）。



违约责任： （1）因派驻人员履职不到位、失职渎职导致施工现场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供应商承担全部经济损失，支付约定违约金，我方有权单方面终止

合作。

（2）因未按要求排查隐患，导致施工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上级单位通报、处罚的，供

应商承担我方因此产生的全部罚款及损失，并按考核要求扣减服务费。

（3）供应商未按我方要求及时更换不合格安全员的，每逾期 1 日支付约定违约金；逾期超

过 7 日的，我方有权终止合作。

（4）派驻人员出现证书造假、人证不符的，我方立即终止合作，供应商退还已支付的全部

服务费，并支付约定违约金。

四、人员与制度要求

1、基本要求：无违法犯罪记录，身体健康，开展服务前必须已进行健康体检，并且具备岗

位所需知识、技能。

2、中标单位人员应按采购人各管理部门工作安排要求及各项规章制度，对所派服务人员进

行工作安排及纪律管理，否则采购人有权提出更换服务人员。

3、上岗前中标单位负责对其所派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文明礼貌、爱岗敬业、勤俭节约、团

结互助。

4、中标单位人员按照采购人指定要求，岗位统一着装，言行文明，要注意仪容仪表，公众

形象。

5、所有人员使用须符合《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中标单位人员发生劳动

争议、发生人身事故或者中标单位人员因履行职务行为造成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由中标

单位自行全权负责，相关费用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6、进场人员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经考核合格后上岗。

7、中标单位应将所有服务在编人员登记造册，以花名册的形式交甲方一份备存，并在每个

人员变动和新进时及时将资料更新报给采购人。为保持人员稳定性，中标单位应选拔比较稳

定的员工，服务过程中非特殊原因不可调换人员。

五、其他要求

(1) 供应商为派驻专职安全员购买足额工伤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意外身故 / 伤

残保额不低于 100 万元，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10 万元），服务开始前向我方提供保单复

印件备案，保险期限覆盖整个服务期。

(2) 供应商制定针对本项目的专职安全员服务实施方案（含服务流程、岗位职责细化、

应急处置预案、人员管理措施等），随报价文件一同提交我方审核。

(3) 派驻人员因个人原因请假的，供应商须提前向我方报备，并安排符合本需求书要求

的替岗人员，确保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间断，替岗人员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 供应商建立派驻人员日常管理机制，定期检查其履职情况，配合我方做好考核工作，

及时整改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5) 服务期内，我方根据项目施工需要调整安全员工作内容的，供应商及派驻人员须无

条件配合，不得提出额外费用要求。

(6) 本需求书所有条款，供应商须在报价文件中明确响应，未响应或部分响应的，我方

有权视为报价无效。

(7) 在服务期内中标人不得将该服务项目分包、转包或挂靠。



(8) 在重大节日、主要活动期间，以及采购人有其他重大工作任务或突击性任务时，中

标人应及时配合采购人提出的临时性要求。

(9) 采购人对中标人服务提出整改意见，中标人应马上进行整改。


